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常州电站辅机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北证券”、“保荐机构”）作为常州电站

辅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辅股份”、“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

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北京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对常辅股份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情况进行了审慎

核查，现将核查情况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2020年 11月 3日，常辅股份发行普通股 435.00万股，发行方式为向不特定

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为 10.18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4,428.30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3,284.32万元，到账时间为 2020年 11月 9日。

二、募投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情况

截至 2026年 5月 31日，公司募集资金的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

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金额

累计投入进

度

原计划项目达

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

1
智能阀门执行机构及核

电产品产能提升项目
3,082.43 2,732.65 88.65%

2026年 6月 30
日

2 补充流动资金[注 1] 201.89 202.60 100.36% 不适用

合计 3,284.32 2,935.25 -

注 1：累计投入募集资金金额大于募集资金投资总额（调整后）的差额为利息、理财收

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截至 2026年 5月 31日，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银行名称 专户账号 金额（元）

常州电站辅机股份有

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

州新北支行
519902072710705 5,331,840.69

合计 - - 5,331,840.69



三、募投资金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

自募集资金到位以来，公司始终积极推进募投项目建设相关工作，结合实际

经营需要审慎规划募集资金使用，此前已根据项目实施进度及公司原厂区被列入

房屋征收范围，将整体搬迁至新厂区的实际情况，对“智能阀门执行机构及核电

产品产能提升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进行过两次延期。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募投项目“智能阀门执行机构及核电产品产能

提升项目”中购买的立式加工中心、卧式加工中心等部分设备及软件，已投入生

产运行。目前尚未完成募集资金投入计划的主要为非标定制化设备，公司结合新

厂区规划及工艺路线等要求，对非标定制化设备选型进行仔细斟酌、不断优化，

目前电机装配线处于出厂预验收阶段、核级电动装置自动装配线、自动涂装生产

线及电机定子绕嵌生产线等设备处于安装调试阶段、电动执行机构智能装配生产

线处于终验收阶段，上述定制化设备需经过出厂预验收、现场安装调试、试运行

阶段，完成缺陷整改，通过终验收后，才能正式投入运行，实际完成进度较原计

划有所延迟，目前尚未达到完全可使用状态。为切实保障募投项目实施质量，保

证募投项目建成后能更好的长期发挥作用，保障募集资金安全，公司结合募集资

金实际使用情况、目前实施进度的基础上，拟再次延期。

为保障募投项目建设质量，确保建设成果充分满足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及全体

股东长远利益，公司结合募投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募集

资金投资用途等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经审慎研究，拟将募投项目“智能阀门执

行机构及核电产品产能提升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由 2026年 6月 30

日延期至 2026年 9月 30日。

四、保障后续按期完成的措施

公司将严格遵循《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9号——募集资金管理》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持续密切关注

对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管理，确保募集资金使用合法、有效，科学合理地进行

决策，切实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公司将持续加强对募投项目建设进度的监

督，做好项目实施工作的协同及统筹调度，积极有序地推进项目后续实施，全力



防范募集资金使用过程中的各类风险，稳步推动募投项目按新的计划如期完成，

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五、募投项目及延期的审议程序

2026年 6月 2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

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将募投项目达

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 2026年 9月 30日。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

议。

六、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证券

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延期

的事项无异议。




